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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〔2018〕030号


芒市财政局关于印发2018年政务公开工作
要点分工方案的通知

机关各业务股室：

为认真贯彻落实《芒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2018年德宏州政务公开工作要点分工方案的通知》（芒政办发〔2018〕46号），细化工作措施，明确工作责任，提高公开实效，成立芒市财政局政务公开工作领导小组，党组书记任组长，党组成员任副组长，各股室负责人为成员，领导小组对全局政务公开工作负全面领导责任。组长负总责，副组长分管局机关的政务公开工作，负直接领导责任；成员根据股室职能和业务范畴，对职责范围内的政务公开工作开展情况负具体责任。经市政府同意，现将《芒市财政局关于印发2018年政务公开工作要点分工方案的通知》印发给你们，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。
各股室要按照《分工方案》，围绕上级关于做好“四个着力”的工作部署，全面推进决策、执行、管理、服务、结果公开，加强政策解读回应，扩大公众参与，增强公开实效；政务公开工作纳入政府绩效考评体系，请各股室高度重视，主要负责人要亲自[image: image1.png]


抓，分管负责人具体抓，结合实际，制定具体工作措施，扎实推进，确保各项工作落到实处，取得实效。

附件：芒市财政局2018年政务公开工作要点分工方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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芒市财政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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